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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北區

承辦人：高鈺玫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46

傳真：02-87884137

電子信箱：edu_se.13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特字第110305031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衛生福利部原函影本、各縣市換證諮詢窗口各1份 

(15694326_1103050318_1_ATTACH1.pdf、15694326_1103050318_1_ATTACH2.

odt)

主旨：為衛生福利部為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

疫情統一展延身心障礙證明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社會局110年5月24日北市社障字第1103076052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減少身障者出入醫療機構等高風險場域，並利國內醫院

整備，如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效期於110年5月14日至10月 

31 日（含）屆滿須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，其期限統一延

長至110年12月31日前完成身心障礙鑑定作業，以利依原證

明繼續享有相關權益。

三、如遇民眾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申辦業務但未註記效期延長

時，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，請先洽其戶籍所在地主管機

關進行資格確認以資周延。

四、檢附衛生福利部原函影本及各縣市換證諮詢窗口各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中山國小 1100527

*RCAA1106003734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正本：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

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臺北市非營利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立文山特殊教育學校 南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北市萬華區雙園國民小學 西

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北市芳和實驗國民中學 東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北市立臺北

特殊教育學校 北區特教資源中心、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視障教育資源中心、臺北

市立啟聰學校 聽障教育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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